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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违规建设卖给市民
小产权墓坐地生财
济南一些村庄非法公墓热卖
本报记者 邢振宇 郭静 殷亚楠 赵伟 任志方 实习生 韩静静 李杨伟 董泽栋

同样一块墓地

小产权公墓便宜不少
与一些动辄四五万元的经营性公

墓相比，小产权公墓的价格要便宜很
多，这也是许多市民明知是非法公墓，
却仍然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根据读者举报，3月18日上午，记
者来到了位于济南南部双峰山上的杏
叶山公墓。双峰山上有一处正规陵园
叫双峰山陵园，在它的西北方向，还有
一片规模很大的公墓。据山下展东村
的村民介绍，这就是杏叶山公墓，在当
地跟双峰山陵园差不多齐名。

在墓地办公室，负责人孙经理告
诉记者，这里的公墓“最贵的3万，最
便宜的7000多元。来这里买墓地的人
很多，二期现在已经开建。”另一位工
作人员补充道：“双峰山陵园的墓穴
大多是双穴，面积很小，祭拜的时候
都跪不开。我们这里墓穴面积大，有
三穴的还有单穴的；我们的价格从
7000元到3万元不等，同样的价位我
们这儿实惠；双峰山20年内不收管理
费，我们是30年。”

随后，记者来到双峰山陵园，这
里的墓地同样销售火爆，但同等面积
和材质的墓穴，的确比杏叶山贵了不
少。其中一个12平米左右的墓穴，开
价12 . 8万元。

根据《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墓
地单穴的面积不能超过0 . 8平方米，
双穴不得超过1 . 2平方米，墓碑高不
得超过0 . 8米。杏叶山公墓工作人员
说，墓穴大是吸引部分市民购买的重
要原因。

非法墓地藏暴利

村委也从中挣钱
济南一家正规经营性公墓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小产权墓地的价格
之所以较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
是从村里买的或租的，墓地成本中最
大的一块也就是土地价格低，其售价
自然比正规的经营性公墓低。

济南市历城区某村的村支书告诉
记者，历城区有八九百个村，建设公墓
对外出售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村是村民
在本村范围内为已故亲人置办墓地，看
好位置后，找村委或相关土地使用人去
协商。村外的人来承包土地走的是土地
流转手续，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承包的
土地不能乱改用途、不能建设房屋、公
墓等。如果一些人建设公墓对外出售，
给村委带来经济收益，村委再拿出一部
分来改善村民福利，往往就“民不告，官
不究”。

他透露，在南部山区一带，租用一
亩耕地的费用至少是一年 600元至
1000元。建设墓地一般选择山坡地或
承包一座山头，至少二三十年的租期，
这会比耕地的租金费用便宜很多，具
体价格由承租人和当地村委协商。

记者为非法公墓简单算了笔账。
拿一个面积200亩的非法公墓为例，
如果按耕地的租赁价格每亩每年
1000元来算，租30年土地租金600万
元。如果除去50亩用作道路、绿化、办
公区，再除去墓地建设、绿化管理等成
本，剩余150亩地建设6000个墓穴，每
个墓穴按照平均价1万来计，那么该墓
区30年的账面收入就有四五千万元。

门外贴着“禁止令”

门内抓紧扩建
由于价格和地理位置上的优

势，小产权墓地受到了市民青睐。小
产权墓地是否会被清退？一位非法
墓地的销售人员说：“放心吧，死者
为 大 ，谁 也 不 会 随 便 动 死 人 的 地
方。”

济南鳌角山公墓是一个公益性
墓地，按照规定公益性墓地的墓穴不
得出售给当地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
不得利用墓穴从事经营活动。

在墓地门外的墙上，一张《关于
窑头村村民墓地扩建、乱占的管理规
定》很醒目。这个规定是历下区窑头
村两委会在去年3月20日下发的，按
照规定，“凡不属于窑头村村民户口
的，不得在山林内修建坟墓，如有修
建者限15日内自行迁出，否则将会同
相关部门予以清除，后果自负。”进入
墓地，记者却发现除了现有公墓之
外，一些公墓正在建设。

济南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清
理非法公墓，最主要的阻力不是陵园
的经营者，而是有亲人葬在这里的市
民。我们民间都讲究“入土为安”，更
视“扒坟”为奇耻大辱，如需迁坟，难
度可想而知。

购买墓地的一些市民表示，并
不知道农村公益性公墓属于小产权
墓。如果民政部门明知墓园属于违
规销售，就应该公示禁止购买，但这
些小产权墓违法销售多年得不到处
理，说明相关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小产权墓地为何屡禁不止
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带来巨大的刚性需求

“本来想买公益性公墓能便宜很
多，结果价格也很贵。”家住天桥区的
市民梁先生想给老人买墓地，结果咨
询了几处公益性公墓，发现价格也很
高，买不起，但这动摇不了他买墓地的
想法。梁先生的想法代表了人们的传
统观念，入土才能安，买不起房还可以
租房，先人的墓地是必须要买的。

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一些经营
性公墓的价格往往较高。不少经营性
公墓一个墓穴的价格少则两三万元，
多则一二十万。一位专家表示，正是
因为市民对价格适中的公墓存在需
求，一些缺乏正规手续的非法公墓便
应运而生。

曾有学者明确提出，由于公墓存

在明显的城乡差别，但是现有的政策
格局下，城市居民并没有保障性公
墓。又因为土地来源不同，公益性公
墓与经营性公墓在成本上有着巨大
差异。在需求与利润的双向刺激下，
以“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的小产权
墓也非常盛行。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
士介绍，公墓乱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监管不到位，民政、工商、国土、物
价、公安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负责
一个方面，各部门之间缺少协作沟
通，监管就成了空话。

济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负责
公墓管理的于兆军颇感无能为力：

“我们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强制执法

手段，我们只能以公告的形式告知大
家这不对，奉劝市民到合法公墓购买
墓地。”于兆军举例说，公益性公墓违
规出售的确存在，但查处起来有一定
难度。“如果墓地管理方不如实提交
销售信息，墓地主人的真实身份难以
核查，我们就不清楚哪些墓穴对外进
行了销售，因此也就没有处罚依据”。

业内人士透露，公益性公墓由县
级民政部门审批，实行“谁审批、谁管
理、谁负责”的原则，即审批权和管理
权都在同一个部门，只要有政府或部
门利益参与其中，根本就无法进行监
管。如有的公墓是政府招商项目，民
政部门就得开绿灯。

本报记者 邢振宇 郭静

格相关新闻

墓地也有“城乡差别”
按照国务院颁布的

《殡葬管理条例》，墓地分
为公益性墓地和经营性墓
地两类。

据济南市民政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公益性公墓
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或村(居)民委员会，向县(市)

区民政局申请建设，不得对
外经营，仅供本村村民使
用；经营性公墓是为城镇居
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
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属
于第三产业，其建设需经省
民政厅审批，目前不实行政

府定价，完全由市场调节。
济南经营性公墓共 9

处，分别是玉函山安息园、
玉顶山公墓、双峰山陵园、
恭德陵园、历城劳动人民
安息园、山东福寿园、章丘
南岭园公墓、平阴青龙山
公墓、商河龙泉公墓。以上
公墓，大家可以根据需要
自愿选购。公益性公墓 9

处，分别是龙泉公墓、转山
公墓、鳌角山公墓、浆水泉
公墓、皇上岭公墓、九顶山
公墓、八仙岭公墓、福舜园
公墓、甸柳社区公墓。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１日
电 记者日前在北京、山
东、辽宁多地采访发现，不
少地方的农村公益性墓
园，面向城市居民热销。

在北京，德陵公墓和
盘龙台公墓都已销售了上
千个墓位，最便宜的9000多
元，“95%以上的都是卖给
市区的，性价比合适”。豪
华家族墓的售价更是惊
人。盘龙台公墓的销售人
员也向记者推销 6-7平方

米的家族墓，称价格可面
谈。在位于河北涿州的小
产权墓地卧龙公墓，一块
标价 368万元的天价家族
墓地占地约60-70平方米。

坐落在辽宁省新民市
陶屯镇羊草沟村的“圣河
山生态息园”，是农村公益
性公墓，违规对外销售墓
穴达 3年多。销售员说，已
经卖出了6000多个墓位，大
部分都是沈阳市内居民购
买的。

农村小产权墓
95%以上卖给市民

就在“小产权房”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一种与之性质相似的“小产权墓”正在农村集体土地上滋生蔓
延。我国《殡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但
在不少地方，农村公益性墓园正成为面向城市居民热销的“小产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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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一家公益性公墓，不少墓穴面积明显超标。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摄

清明期间是人们为逝者购买墓地的高峰期。按规定，只能供
当地村民使用的公益性墓地却悄悄热销。这种与小产权房类似的

“小产权”墓地，在郊区并不少见。由于环境好，管理得有模有样，
更因为有价格优势，这些公墓的生意颇为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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